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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發稿日期：106 年 8 月 24 日 

發稿單位：書記廳 

連 絡 人：法官兼書記官長 黃國忠 

連絡電話：02-23141160#6711  0910027699 
                              

                             編號：106-民 08    

    

最高法最高法最高法最高法院院院院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8888 日第日第日第日第 11113333 次民事庭會議次民事庭會議次民事庭會議次民事庭會議通過通過通過通過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二審第二審第二審第二審

訴訟程序中為訴訟程序中為訴訟程序中為訴訟程序中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之變更或追加訴之變更或追加訴之變更或追加之之之之決議一決議一決議一決議一則則則則    

當事人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中，以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規定為據，追加原非當事

人之人為當事人，法院可否准許？    

決議：採丙說 

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

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得適用於當

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第 446 條第 1 項適用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變更或追加當事人，須於對造

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響，始得為之，以

兼顧當事人訴訟權益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要求。 

   

 

    


